
梅县区政府事故调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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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 8 日 18时许，梅州市国有梅南林场（以下称“梅

南林场”）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梅县区委、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指示有关部

门，要做好善后处理工作，要查明事故原因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

发生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区政府成立了梅南林场

“6•8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，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林业局、

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梅南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派员组成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勘验事故现场、技术鉴定、调查有关单位、查

阅相关资料、问询相关人员等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

人员伤亡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有关责任人和责任

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主要因车辆严重超载，造成侧翻的
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单位及有关人员基本情况

1.梅州市国有梅南林场（以下简称“梅南林场”）。法定代表

人：江*鹏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41400398011****；宗旨和

业务范围：负责林场森林资源的培育、管护和利用，从事林木种

子采集、育苗、林业作业规划设计。举办单位：梅州市林业局，

登记管理机关：梅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，住所：广东省梅州

市梅县区梅南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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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梅州市梅林林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梅林公司”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江*武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403586325****，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11 月 22 日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注册资本：

人民币壹佰万元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
经营范围：造林工程施工，培训、苗木、园林绿化服务、木材加

工，住所：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西山村府前大道合和花园。

3.江*武，男，系梅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4.罗*芸，男，主要从事承包林木伐木相关工作。

5.俞*明，男，主要通过驾驶本人粤 MA3153 重型自卸货车

从事木材运输工作。

6.张*城（事故死者），男，主要通过驾驶本人的粤 M98C58

轻型自卸货车从事货物运输工作。

（二）涉事车辆基本情况

粤 M98C58，所有人：张*城，车辆类型：轻型自卸货车，

初次登记日期：2012 年 3 月 31 日，强制报废日期：2027 年 3 月

31 日，最近定检日期：2025 年 3 月 18日，检验有效期止：2025

年 9 月 30 日，车外廓长宽高：5995×2270×2395，总质量：4110kg，

核定载质量：1490kg。

（三）涉事项目概况

1.涉事项目基本情况。按照《梅州市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5

年林业生态修复计划的通知》，梅南林场 2025 年需对神角、羊

田角工区 1000 亩区域进行松材线虫疫木砍伐并开展森林质量提

升工程（林分优化）。梅南林场于 2025 年 2 月底启动疫木拍卖

程序，但手续办理需要较长时间，松材线虫疫木情况又较为严重，

根据《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林木采伐的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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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后续林分优化项目顺利开展，减少松材线虫高发期传播风

险，梅南林场决定在疫木拍卖程序完结前由梅林公司先行进场采

伐松材线虫疫木。

2.涉事项目承包情况。5 月 19 日，梅南林场与梅林公司签订

了《先行采伐协议》，由梅林公司先行负责梅南林场洋田角、神

角工区松材线虫疫木采伐、运输、处置等工作。双方就安全方面

职责进行了约定，明确：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工伤或意外事故，

一切由梅林公司负责。同时，双方还签订了《企业林区施工安全

生产承诺书》，对安全生产有关内容进行了补充。

梅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江*武与俞*明、饶*相签订了《承揽协

议书》，按照协议要求，俞*明、饶*相负责运载砍伐下的松材线

虫疫木到梅县区水车镇疫木处理点，运费按 35 元/吨结算。双方

还约定由俞*明、饶*相各自负责自己的安全责任。

江*武与罗*芸签订了《林木采伐承包合同》，按照合同要求，

由罗*芸负责松材线虫疫木伐倒、打枝、造材、归堆、运达集材

点、装车、伐区清理等各项工作。双方还签订了《采伐作业安全

承诺书》，明确了双方的安全责任与义务。

5 月 19 日，罗*芸组织工人进场砍伐松材线虫，同日，俞*

明、饶*相驾驶车辆运载松材线虫疫木。后因松材线虫疫木数量

较多，5 月底，罗*芸询问俞*明能否多安排一辆车，于是俞*明

口头邀请朋友张*城一同运载松材线虫疫木。6 月 2 日，张*城驾

驶粤 M98C58小型货车开始参与运载松材线虫疫木工作。

同时，江*武建立伐木微信工作群，并进行工作管理。6 月 2

日，俞*明将张*城拉入该伐木微信工作群，张*城将运载疫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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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片、磅单等运载情况发至该工作群，江*武对张*城参与运载工

作没有异议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根据工作安排，6 月 2 日至 6 月 7 日张*城已完成 6 车运载

任务。6 月 8 日上午，张*城驾驶粤 M98C58 轻型自卸货车负责

将梅南林场羊田角工区木材装运点的疫木运载至疫木处理点。12

时 35分完成第一趟运输工作；14 时 30分左右，张*城开始进行

第二趟运输，15 时 30分左右，在梅南林场疫木装运点完成装车

（由夹机师傅罗*鑫开夹机将疫木夹至货车货厢上）后，张*城驾

驶车辆前往疫木处理点；17 时 47 分左右，罗*芸骑乘摩托车沿

运材道路从梅南林场砍伐工区前往林场山角取钩机零部件，行驶

至离疫木装运点约 2200 米处时，罗*芸发现路面有车辆侧翻痕迹，

路外侧山坡上散落着疫木，罗*芸马上意识到张*城车辆侧翻在道

路山脚处，遂停车前往翻车处查看。18 时 10 分左右，罗*芸看

到车辆侧翻在山脚一小溪处，张*城躺在车辆侧翻附近地上无法

动弹。罗*芸马上向江*武报告，并拨打 110和 120急救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车辆侧翻点位于梅南林场开设的林区运材道上，侧翻点距离

木材装运点约 2200 米、距离 223 乡道约 500 米，该道路为长坡

路段，黄泥土路面，路面不平整，无标志线，无防护措施，路宽

约 3 米，两侧为山坡。侧翻点路右侧有两处沉降坑，分别深 30

厘米、33 厘米，沉降坑靠路外侧立面边缘有轮胎接触痕迹，路

外侧山坡上散落着车辆侧翻时掉落的松材线虫疫木。车辆从山坡

滚落后停留在离侧翻点垂直距离约 60 米的山脚处的小溪上，车

辆底部朝上，驾驶室严重变形受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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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

标准 GB6721-1986》计算，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约

41.6 万元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8时 10 分左右，江*武接到报告，马上向梅南林场场长江*

鹏报告，江*鹏马上向梅州市林业局报告；

18时 30 分，梅南林场值班人员赶到现场，开展现场救援工

作；

18时 40 分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，经检查确认张*城已死亡；

18时 42 分，公安民警赶到现场，开展现场管控工作；

19时 45 分，市林业局分管领导到达现场，开展现场处置工

作。

（二）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医护人员确认张*城死亡后，现场人员联系殡仪馆，张*城尸

体被送至殡仪馆。公安民警划定了警戒线，做好现场管控工作，

防止次生事故发生，并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。市林业局、梅南林

场工作人员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现场处置工作，积极安抚家属情绪。

（三）善后情况

7 月 11 日，梅林公司和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，双

方签订了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。目前，赔付已到位，死者家属对

死亡原因无异议，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置，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

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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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评估，此次事故中，公安、医疗、林业等部门迅速赶赴现

场开展应急处置，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，应急处置工作及时、

程序合法、组织有力、善后到位，未发生次生事故和衍生事件，

应急处置措施程序规范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一是经现场核查和综合分析，张*城驾驶机动车载物违反装

载要求。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，张*城驾驶机动车

载物，从地面起高度超过 2.5 米。经查，张*城总共完成运载 7

车疫木，载重量分别为 9350kg、9660kg、10280kg、10460kg、

9940kg、9360kg、8000kg，每车都远超车辆核定载质量 1490kg，

平均超载重量为 8088kg，是核载量的 5.43 倍，属严重超载，存

在重大风险。二是 8 月 22 日调查组组织区林业局、梅南林场、

梅南镇对事故发生时侧翻疫木进行称重，同时也邀请了梅林公司

和家属代表到现场监督。经称重，该车疫木称重量为 5690kg，

超核载量 4200kg，是核载量的 2.82 倍（据林场工作人员称：经

两个多月的风吹日晒，树木含水量有所减少，实际重量有所减轻）。

三是张*城作为拥有 22 年驾驶经验的司机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明知

事发道路为林区运材道路崎岖狭隘、黄泥土路面不平整、无安全

防护措施、风险系数高，其仍违反装载要求，严重超载，导致车

辆侧翻。综上所述，张*城安全意识淡薄，严重超载，是造成事

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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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车辆鉴定情况：7 月 18 日，广东华京司法鉴定所对涉事车

辆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验和分析，鉴定意见如下：涉事车辆除

灯光系统（右后灯组外壳破损）、行驶系统（第二轴轮胎胎纹不

一致）不合格外，未检见其他不合格项。经调查组综合分析，排

除车辆安全性能方面问题与事故发生的直接关系。

2.运材道鉴定情况：8 月 12 日，梅县区林业局出具了涉事运

材道技术意见：该运材道作为临时性林业生产设施，其规划、审

批及建设基本符合相关规定和行业标准要求，能够满足林区项目

通行需求。

（三）有关问题

1.梅林公司：该公司作为林场采伐业务承包公司，存在以包

代管、一包了之问题，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对承包

业务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在定期现场检查和微信工

作群中，未制止张*城、俞*明和饶*相超载的行为，未及时消除

安全隐患，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2.江*武：作为梅林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

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其在定期现场检

查和微信工作群中，未制止张*城、俞*明、饶*相等司机超载行

为，未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。

3.俞*明：在运输过程中多次严重超载。俞*明车辆核定载质

量：15345kg，其运载 16车疫木，7 车超载，分别是：15530kg、

17990kg、16960kg、18070kg、17050kg、17400kg、17280kg。

4.饶*相：在运输过程中多次严重超载。饶*相车辆核定载质

量：1495kg，其运载 9 车疫木、9 车严重超载，分别是：13820kg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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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10kg、9640kg、10860kg、10490kg、10320kg、10170kg、11590kg、

8500kg。

四、有关部门履职情况

1.梅州市林业局：作为梅南林场的举办单位，有对安全生产

工作进行研究部署，有开展治本攻坚三年专项行动和 2025 年隐

患排查治理年活动，有指导梅南林场等下属单位做好安全监管工

作，日常有对下属单位进行安全检查，暂未发现其履职不到位情

形。

2.梅南林场：未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只管业务不管安全，未

及时发现制止司机运载疫木超载行为，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

安全隐患风险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张*城。张*城安全意识淡薄，驾驶车辆严重超载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相关规定，鉴

于其已经在事故中死亡，免予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梅林公司：该公司在作业过程中，未对司机进行统一协调、

管理，未制止其超载行为，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

款规定。建议梅县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梅林公司

作出行政处罚。

2.江*武：作为梅林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

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江*武在定期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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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检查和微信工作群中，未制止张*城、俞*明、饶*相等司机超

载行为，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款规定，建议梅县区

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江*武作出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1.梅南林场。责成梅南林场向举办单位梅州市林业局作出深

刻检讨，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和改进本单位安全生产

工作。

2.俞*明、饶*相。俞*明、饶*相在运载疫木时多次超载，建

议由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分局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

任。

六、事故的主要教训

一是对安全生产思想重视不够。梅林公司未把安全生产摆在

重要位置上，未制止车辆超载等简单明显的安全隐患；货车司机

张*城、俞*明、饶*相未遵守相关规章制度，超载驾驶。根源在

于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，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侥幸心理。

二是对承包作业安全监管不足。本事故涉及承包作业，梅林

公司将采伐业务再次发包，以包代管、一包了之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梅林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，建立健全和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

和操作规程。法定代表人要督促、检查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

时消除事故隐患。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

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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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安全操作规程和作业环境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并

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

作规程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监管责任。梅南林场要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

训，要召开事故警示会，深入剖析事故原因，举一反三，深入林

区施工单位、进山作业人员等“动态”群体，实施“地毯式”隐患排

查，全面防范化解林地作业安全风险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。市林业局、梅南林场要认真

落实监管责任，以“治本攻坚三年专项行动”和“隐患排查治理年”

为抓手，扎实开展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。要利用安全生产举

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内部报告奖励办法，鼓励群众、企业员工

等积极发现安全隐患。

（四）按时开展整改情况“回头看”。梅县区安委办要会同区

公安分局、区林业局等单位，在区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后 10

个月至一年内，联合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和评估工作，对事故存在

问题要闭环管理，严格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，举一反三，抓

好整改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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